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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金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<土地租赁协议>的议

案》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和公司《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对上述三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

经审查，公司本次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主要是由于市场因素导

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年初预计金额变动较大；同时，新增了持股 5%以上股东

的日常关联交易。本次调整后的关联交易价格仍按原协议内容执行，定价依据、

付款方式等主要交易条件未发生变化；新增持股 5%以上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价

格为市场价，关联销售的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，关联采购的付款方式为支付货款

后当日转移货权。 

我们认为：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关联交易公平合理，表决程序合法，

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《土地租赁协议》的议案 

经审查，公司本次租赁土地及拆除相关资产是为解决公司产能置换和超低排

放改造项目建设用地问题，土地租赁费用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与租赁控股股东

的其他土地价格保持一致，拆除相关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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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：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定价公允，程序合法，

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2021年 12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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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

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 

孙  浩              张先治               石育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